	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即时动态调整意见表

	序号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（调整前）
	权力名称
（调整后）
	子项
（调整前）
	子项
（调整后）
	调整后实施依据
	调整类型
	调整意见及理由

	1
	行政许可
	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
	
	
	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条　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实行备案管理，并对驾驶培训活动加强监督，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由农业（农业机械）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。

	取消
	调整意见：取消权力事项。
理由：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条 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实行备案管理。
2.按照《淮南市人民政府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21〕53号）中《安徽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（全省2021年版）》第71项要求，取消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”，改为备案管理。

	2
	其他权力
	
	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备案
	
	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条　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实行备案管理，并对驾驶培训活动加强监督，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由农业（农业机械）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。
2.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1〕39号）附件1第71项 取消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”，改为备案管理。
	新增
	调整意见：新增其他权力事项。
理由：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条 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、驾驶培训班实行备案管理。
2.按照《淮南市人民政府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21〕53号）中《安徽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（全省2021年版）》第71项要求，取消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”，改为备案管理。


